
 
 
 

 有關《聯校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事  敬啟者：教育局為學童提供之人身意外保險，未有包括因意外造成的醫療費用及學童往返學校與住所途中之傷亡及意外等，本校為使學生得到更全面及周詳的保障，並回應教育局通告第 3/2011 號【綜合保險計劃】6.(C)項，現建議學生參加【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聯校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詳情如下： 承保期：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止 承保人： 安聯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Allianz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受保人： 本校之註冊學生 保障範圍： 受保學生於保障期間純因意外損傷引致之死亡，永久傷殘或因意外損傷引致之醫療費用，按保單的保障金額賠付與受保人。 保障期間： 在每學年的正常上課天或參與活動期間， 
• 保障受保人每天離家直接上學開始，直至受保人放學後直接回家或離開學校 2 小時後終止，以較先到達者為準 ; 

• 同時保障受保人離家直接前往集合地點，參與由學校安排、組織或經學校認可之活動開始，直至活動結束，受保人回家或離開活動場地 2 小時後終止，以較先到達者為準。 

• 如受保人的日常居所位於香港境外，保障將延伸至受保人回家或離開活動場地 4 小時後終止，以較先到達者為準。 
 保障金額(HK$) 

• 意外死亡(最高賠償額)  200,000 

• 意外造成永久性完全傷殘或部分傷殘(最高賠償額) 200,000 

• 醫療費用 (每宗意外最高賠償額) 10,000 

• 第 2 級及第 3 級意外燒傷補償 75,000 

保障內容： 

(每名學童/ 每保單年度) ““““醫療費用醫療費用醫療費用醫療費用””””指受保人支付給註冊醫生為其診療的費用，包括:由註冊中醫師施行的跌打及針灸治療費用，每宗意外上限 HK$2,000，但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牙科診療費，除非費用涉及治療因意外損害的健全及天然牙齒。 自負額： 免付   全年保費： 每名學童港幣 15 元，中途退學，不予發還。 請  貴家長填寫回條，如參加請連同保費於 9 月 5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註明『 天主教聖華學校』，並於支票背頁填寫學生姓名及班別。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聯絡楊小麗主任。 此致  各家長  校長                   謹啟  （梁孝友）  主曆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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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有關《聯校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事  覆天主教聖華學校  校長：本人已知悉有關《聯校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一事。並（請加  �號）  □  同意  子女參加以上保險計劃及支付保險費用�現金 �支票(號碼             )HK$15.00，敬請查收。□  不同意  子女參加以上保險計劃。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主曆二零一一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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